
2014 年职业病危害评价报告网上公示 

 

2014-06-10  北京华电门头沟区域能源中心——潭柘寺镇镇区供热工程项目职业病危害预评价 

2014-07-10 诺兰特移动通信配件（北京）有限公司第六条喷涂生产线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预评价 

2014-07-24 北京泰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健康产业园路东区新厂一区项目职业病危害预评价 

2014-08-01 霍尼韦尔(北京)技术研发实验有限公司实验室项目职业病危害预评价 

2014-11-28 航天长征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航天煤气化装备产业化基地二期项目职业病危害预评价 

2014-12-16 北京珐博进医药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可博美及其胶囊制剂的中试规模研发项目职业病危害预评价 

 

项目名称： 
北京华电门头沟区域能源中心——潭柘寺镇镇区供热工程项目职业病危害预评价 

建设单位： 门头沟区潭柘寺人民政府 联系人： 杜春蒙 

地理位置： 
北京市门头沟区潭柘寺镇 

项目简介： 

潭柘寺镇是北京市确定的 42 个重点发展小城镇之一。根据相关政策，重点小城镇将进一步加

大各项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设施的投入力度。潭柘寺镇现状主要采暖方式为煤火炉，周围没

有可利用的区域供热设施。因此，规划 1 处集中供热锅炉房用地，占地面积约 2.1 公顷，位

于 3 号街区南部。该项目作为实践《引进社会资本推动市政基础设施领域建设试点项目实施

方案》的试点项目之一，由门头沟区组织实施，采用 BOT（企业建设-经营-移交）的模式引

进社会资金建设。由中国华电集团发电运营有限公司作为热源厂投资主体，承担热源和热网

系统统一的运营管理维护责任。该项目分期建设，2014 年新建 2 台 29MW 燃气热水锅炉，

2018 年增建 2 台 29MW 燃气热水锅炉。 

现场调查、采样、检测专业技术人员 

姓名 承担任务 时间 建设单位陪同人员 

—— —— —— —— 

建设项目单位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及检测结果 

化学因素：甲烷、氮氧化物、臭氧、一氧化碳、电焊烟尘、锰及其化合物。 

物理因素：噪声、电焊弧光。 

评价结论与建议 

通过类比调查、类比检测和对本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等相关资料的分析，在正常生产并经采取切实有效的防

护措施和个人职业病防护措施后，工人实际接触的各种职业病有害因素的浓度（强度）应能达到职业接触限

值的要求。 

拟建项目设备布局符合 GBZ1-2010《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的要求。拟建项目总体布局、职业病危害防护

设施、建筑卫生学设计、辅助用室设置、个人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应急救援措施、职业卫生管理措施及



职业卫生专项经费概算等方面应进一步细化、完善。 

该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对职业卫生相关内容设计过于简单，在初步设计和防护设施专篇中应补充完善相关内

容。 

该项目为热力生产和供应业，按照《建设项目职业卫生“三同时”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总局令[2012]第 51 号）和《国家安全监督总局关于公布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管理目录（2012 年版）

的通知》（安监总安健[2012]73 号）的规定，该项目为职业病危害较重的建设项目。该项目生产过程中可能存

在一氧化碳、锰及其化合物等高毒物质，但整体工艺的自动化程度较高，接触人数较少，接触方式主要为巡

检和维修，发生职业病的风险较小。综合分析判定，该拟建项目为职业病危害一般的建设项目。 

 

建议： 

（1）该项目在初步设计阶段，应按照本评价报告书第 7 章提出的职业病防护补充措施进行完善。 

（2）该项目在初步设计阶段，建设单位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对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进行设

计，编制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专篇并组织有关职业卫生专家，对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专篇进行评审。建设项

目职业病防护设施竣工或者试运行完成后，建设单位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进行职

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 

（3）项目建成后，对全体职工进行防尘防毒针对性教育培训。 

（4）项目建成后，加强对应急预案的培训和演练。 

（5）加强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坚持预防为主的方针，为劳动者创造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

准和卫生要求的工作环境和条件，保障劳动者健康。 

（6）加强承包方的管理。对承包方，应告知其在承包的生产过程中可能产生的职业病危害，要求其履行对劳

动者的告知义务，并督促其告知生产工人上岗时接触的职业病危害因素，正确佩戴必要的个人防护用品。同

时监督其对生产工人进行职业卫生培训、职业健康监护（包括上岗前、在岗期间、离岗时的职业健康检查），

建立职业健康监护档案等。并将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检测结果和职业健康体检结果告知其本人等。 

技术审查专家组评审意见 

（1）《报告书》编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及相关法律、法规、标准的要求，评价依据充分。 

（2）《报告书》评价目的明确，评价方法适当，对职业病危害因素的辨识符合工程实际。 

（3）《报告书》对本工程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进行了分析，提出的对策措施和建议对设计和运行管理有较

好的指导作用。 

（4）《报告书》评价结论正确。 



修改建议： 

（1） 对项目背景及建设内容等相关情况进行完善； 

（2） 进一步补充完善类比调查及分析内容； 

（3） 按照专家提出的其他意见修改。 

专家组同意《报告书》通过审查，《报告书》按专家组意见修改后依程序上报。 

 

项目名称： 
诺兰特移动通信配件（北京）有限公司第六条喷涂生产线建设项目 

职业病危害预评价报告书 

建设单位： 诺兰特移动通信配件（北京）有限公司 联系人： 王立伟 

地理位置：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荣昌东街 7 号隆盛工业园 

项目简介： 

建设单位租赁隆盛工业园 4#厂房作为生产车间，建设第六条喷涂生产线。建筑面积共计 2088 

m
2，为喷涂生产用房。其中生产车间面积为 1880m

2，办公区 20m
2，配电室 68 m

2，漆渣室

100 m
2，冷冻机房 20m

2。 

现场调查、采样、检测专业技术人员 

姓名 承担任务 时间 建设单位陪同人员 

—— —— —— —— 

建设项目单位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及检测结果 

本项目的职业病危害因素为乙醇、乙酸乙酯、乙酸丁酯、异丙醇、丙酮、双丙酮醇、二甲苯、丁酮、氢氧化

钠、丙烯酰胺、噪声。通过类别项目的检测结果分析，预计本项目在防护设施正常运行的情况下工人接触的

职业危害因素符合职业接触限值规定。 

评价结论与建议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如能落实项目设计资料中提出的有关防护措施和本预评价报告中提出的有关职业病危害

防护对策，落实卫生工程措施，项目建成投产后，在职业病危害防护措施方面应能达到国家有关职业卫生法

律、法规、规范、标准的要求。该项目在职业病危害控制方面是可行的。 

技术审查专家组评审意见 

1、细化工种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及危害程度的分析及评价；2、进一步补充完善类比检测数据及健康监护情

况的分析与评价。专家组同意通过该《报告书》，《报告书》按专家组意见修改后依程序上报。 

 

项目名称： 
北京泰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健康产业园路东区新厂一区项目 

职业病危害预评价报告书 

建设单位： 北京泰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 曲艳丽 

地理位置： 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区路东区 B12M-1、B12F-1 地块 



项目简介： 

该项目主要生产研发贝前列素钠片、链霉蛋白酶颗粒、利马前列素片、氟比洛芬巴布膏、凯

时-前列地尔注射液、凯纷-氟比洛芬酯注射液。 

现场调查、采样、检测专业技术人员 

姓名 承担任务 时间 建设单位陪同人员 

—— —— —— —— 

建设项目单位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及检测结果 

本项目的职业危害因素为粉尘、异丙醇、氢氧化钠、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硫酸、二氧化硫、二氧化氮、氢

氧化钾、硝酸、盐酸、乙酸、乙腈、甲醇、正己烷、乙醇、三氯甲烷、乙醚、环己烷、噪声、高温。通过类

别项目的检测结果分析，预计本项目在防护设施正常运行的情况下工人接触的职业危害因素符合职业接触限

值规定。 

评价结论与建议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如能落实可行性研究报告中提出的有关防护措施和本预评价报告中提出的有关职业病危

害防护对策，项目建成投产后，在职业病危害防护措施方面应能达到国家有关职业卫生法律、法规、规范、

标准的要求。 

技术审查专家组评审意见 

1、细化职业病危害防护设施的分析评价与建议：2、补充建筑卫生学评价内容；3、完善应急救援措施的建议；

4 规范类比检测数据的分析与应用。专家组同意通过该《报告书》，《报告书》按专家组意见修改后依程序上报。 

 

项目名称： 
霍尼韦尔(北京)技术研发实验有限公司实验室项目职业病危害预评价 

建设单位： 霍尼韦尔(北京)技术研发实验有限公司 联系人： 李磊 

地理位置： 
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路 20 号兆维工业园 

项目简介： 

项目名称：霍尼韦尔(北京)技术研发实验有限公司实验室项目 

项目总投资：200 万元人民币 

项目性质：新建项目 

该项目租用厂房进行实验研究，主要工程为室内装修和设备安装调试。 

现场调查、采样、检测专业技术人员 

姓名 承担任务 时间 建设单位陪同人员 

孙  赟 现场调查 2013.10.21 李磊 

张  璞 现场调查 2013.10.21 李磊 

建设项目单位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及检测结果 



经过职业病危害因素识别，确定拟建项目中可能存在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为二氧化锡。 

通过类比调查、类比检测和对本项目相关资料的分析，在正常生产并经采取切实有效的防护措施和个人职业

病防护措施后，工人实际接触的各种职业病有害因素的浓度（强度）应能达到职业接触限值的要求。 

评价结论与建议 

该项目为研发与测试工作，属于科学研究与技术服务类，综合分析判定，该拟建项目为职业病危害一般的建

设项目。 

技术审查专家组评审意见 

一、《报告书》的编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及相关法律、法规、标准的要求，评价依据充分。 

二、《报告书》评价目的明确，评价方法适当，对职业病危害因素的辨识符合工程实际。 

三、《报告书》对本工程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进行了分析，提出的对策措施和建议对设计和运行管理有较好

的指导作用。 

四、《报告书》评价结论正确。 

五、修改建议： 

1、进一步细化主要工程内容和工艺的描述； 

2、结合项目实际，提出针对性的职业病危害防护措施的建议 

3、按照专家提出的其它意见修改。 

 

项目名称： 
航天长征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航天煤气化装备产业化基地二期项目 

职业病危害预评价 

建设单位： 航天长征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 赵爱昌 

地理位置：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D8 地块 

项目简介： 

航天长征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航天煤气化装备产业化基地二期建设项目属于新建项

目，主要研发和生产工业装置配套的特种泵阀、气化炉等关键设备。该项目与一期工艺基本

一致。 

现场调查、采样、检测专业技术人员 

姓名 承担任务 时间 建设单位陪同人员 

李洁 
职业病危害因素及其防护措施

评价、其他内容 
2014.4-2014.11 

李经纬 

孙赟 职业病防护措施及建议 2014.7-2014.11 李经纬 

张璞 项目概况、综合性评价 2014.4-2014.11 李经纬 

建设项目单位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及检测结果 

粉尘（其他粉尘、砂轮磨尘、电焊烟尘）、化学因素（一氧化碳、二氧化碳、锰及其无机物、一氧化氮、二氧



化氮、臭氧）、物理因素（噪声、电焊弧光）。 

评价结论与建议 

根据危害因素及类比项目的检测结果，并参照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公布《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管

理目录（2012 年版）》的通知（安监总安健[2012]73 号），该项目属于制造业中的专用设备制造业，综合考虑，

该项目属于职业病危害较重的建设项目。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如能落实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设计中提出的有关防护措施和本预评价报告中提出的有

关职业病危害防护对策，项目建成投产后，在职业病危害防护措施方面应能达到国家有关职业卫生法律、法

规、规范、标准的要求。 

技术审查专家组评审意见 

1、《报告书》对施工过程中及建成后可能产生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工作场所、工艺设备、技术材料等描述较完

整；2、《报告书》对建设项目施工过程中及建成后可能产生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及对劳动者健康危害程度进行

了分析和评价；3、《报告书》对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类型判定准确；4、《报告书》对建设项目施工过程中及

建成后拟设置的职业病防护设施和应急救援设施进行了分析与评价；5、《报告书》对职业卫生管理机构设置

和职业卫生管理人员配置及有关制度建设的建议符合要求；6、《报告书》提出了建设项目施工过程中及建成

后的职业病防护措施和建议；7、《报告书》结论正确。 

专家组建议：1、补充建筑卫生学评价内容；2、完善应急救援措施的建议。 

专家组同意通过该《报告书》，《报告书》按专家组意见修改后依程序上报。 

 

项目名称： 
北京珐博进医药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可博美及其胶囊制剂的中试规模研发项目 

职业病危害预评价报告 

建设单位： 北京珐博进医药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联系人： 陈建新 

地理位置：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六街 88 号院 A2 栋 

项目简介： 

北京珐博进医药技术开发有限公司计划于 2014～2017 年间进行可博美及其胶囊制剂的

中试规模研发，目的是完成新药注册。在此期间可博美（FG-4592）的最大研发量为 50kg。 

该项目计划租用的北京亦庄生物医药园 A2 楼（101-601 室），占地面积约 1000m
2，建筑

面积 4820m
2，为地上 5 层（1、2、3、5、6 层），建筑高度 29.65m。该项目仅装修，不对厂

房进行改造。 

现场调查、采样、检测专业技术人员 

姓名 承担任务 时间 建设单位陪同人员 

—— —— —— —— 

建设项目单位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及检测结果 

1、粉尘：从类比调查检测结果可以看出，类比项目所检岗位的粉尘浓度均符合职业接触限值规定。2、

甲醇、乙酸乙酯、乙酸、氢氧化钠、丙酮、硝酸：从类比调查检测结果可以看出，类比项目所检岗位的化学

有害物质浓度均符合职业接触限值规定。3、噪声：从类比调查检测结果可以看出，类比项目所检岗位的噪声

均符合职业接触限值规定。因此，本项目在防护设施正常运行的情况下工人接触的职业危害因素符合职业接

触限值规定。 

评价结论与建议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如能落实可行性研究报告中提出的有关防护措施和本预评价报告中提出的有关职业

病危害防护对策，项目建成投产后，在职业病危害防护措施方面能达到国家有关职业卫生法律、法规、规范、

标准的要求。 

技术审查专家组评审意见 

1、针对建设单位对于危险品存储方式的改变，修改相关内容。2、依据新版 GBZ188，完善健康监护相关内容。

专家组同意通过该《报告书》，《报告书》按专家组意见修改后依程序上报。 

 


